
【大公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根據《規
定》第二十七條，投資者投資國家禁止的對外投
資的，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商務主管部門按
照職責分工責令停止該投資活動，限期處分股
份、資產，沒收違法所得；拒不執行的，處投資
額5‰以上10‰以下的罰款。

根據《規定》第二十八條，違反本規定第十
五條規定，拒不配合境外投資安全審查，提供虛
假材料或者隱瞞有關信息，或者不遵守境外投資
安全審查決定的，由國務院有關部門責令改正，
沒收違法所得，處以罰款；危害國家安全的，責
令其採取必要措施消除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可以

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內從事對外投
資活動；已經投資的，可以責令其停止該投資活
動，限期處分股份、資產。

學者認為，《規定》更好保障國家及個人海
外權益。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周密向大公報記者
指出，《規定》明確對外投資的管理模式、發展
目標、基本原則，以及事前、事中、事後全流程
監管要求，強化各部委之間的工作協同。中國政
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院長、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長孔
慶江表示，《規定》既為企業 「走出去」 創造了
更加便利的環境，又為對外投資行穩致遠、維護
國家整體利益提供堅實制度支撐。

更好保障國家及個人海外權益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
《規定》明確總體要求。對外投資工作貫徹

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對外投資管理服務體系，
提升對外投資質量與水平。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
經濟貿易規則，推進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
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支持投資者按照市
場化原則開展對外投資活動。

《規定》所稱對外投資即境外投資，是指投
資者以投入資產、權益或者提供融資、擔保等方
式，直接或者間接獲得其他國家（地區）的企
業、資產等所有權、控制權、經營管理權以及其
他相關權益的活動。《規定》所稱投資者，包括
中國境內的企業、其他組織和居民個人。對投資
者在港澳台投資的管理參照《規定》執行。

《規定》明確提出投資者開展對外投資活
動，不得出口、使用國家禁止出口的貨物、技
術、服務及相關數據，或者未經許可出口、使用
國家限制出口的貨物、技術、服務及相關數據；
不得以跨境派遣技術人員、組織人員赴其他國家
（地區）工作、跨境提供技術指導、安排人員跨
境培訓等方式向其他國家（地區）轉移國家禁止
出口的貨物、技術、服務及相關數據，或者未經
許可向其他國家（地區）轉移國家限制出口的貨
物、技術、服務及相關數據。

投資者依法享有對外投資自主權
司法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負責人指

出，投資者是開展對外投資活動的主體。《規
定》明確規定，國家支持投資者按照市場化原則
開展對外投資活動，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競爭。投
資者依法享有對外投資自主權，自主決策、自擔

風險、自負盈虧。同時，落實投資者主體責任、
強化法治原則，規定投資者開展對外投資及其相
關活動，應當遵守法律法規和國際慣例，尊重當
地習俗和文化傳統，遵守商業道德，誠實守信、
公平競爭，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國家形象，不得
妨害市場競爭秩序、破壞生態環境、損害勞動者
合法權益，不得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
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提高對外投資保護能力和水平
三部委負責人指出，為切實提高對外投資保

護能力和水平，加強保護力度，《規定》規定了
以下措施：一是針對外國國家（地區）與貿易有
關的投資壁壘或者其他投資經營障礙，國務院商
務主管部門可以自行或者會同有關部門開展調
查，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根據調查結果採取調整
有關國別投資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關貨物、技
術進出口等措施。

二是針對外國國家（地區）、國際組織在投
資經營等方面採取歧視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類
似措施，中國政府有權根據實際情況採取相應措
施，並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
法》及其配套規定等對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定、
決定和實施有關措施的組織、個人實施反制。

三是針對外國組織、個人危害中國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
中斷交易，或者採取歧視性措施，不合理剝奪或
者限制投資者及其對外投資正當權益的，國務院
有關部門可以對其採取禁止或者限制其在中國境
內投資、入境以及有關交易、合作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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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分級 全過程監管對外投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

授、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副會
長韓立余向大公報記者表示，
《規定》出台具有三重意義。
首先，《規定》全方位完善制

度措施，明確國家健全海外綜合服務體系，省級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提供公共產品和服
務，支持法律、金融等專業服務機構提供高質量
專業服務，行業協會商會、貿易投資促進組織提
供信息諮詢、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服務，為出海企
業參與國際合作競爭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在管理方面，《規定》構建全過程管理制

度，明確國家健全對外投資管理體系，完善調控
措施，分類分級實施全過程監管，建立健全核准
備案、信息報告、投資經營行為規範、安全審查
等對外投資管理制度，有利於有效實施對外投資
管理，促進對外投資高質量發展。

此外，《規定》構建全流程保護體系，建立
健全對外投資監測預警、風險評估和風險防範應
對指導，執法合作與交流，領事保護與協助、投
資壁壘調查、針對歧視性措施的反制等對外投資
保護制度，有利於堅決維護投資者及其對外投資
的安全和正當權益。

大公報記者朱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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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公布對外投資規定 7.1起施行

Ta Kung Pao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2026年6月2日 星期二
丙午年四月十七 第44120號
今日出紙二叠六張半 零售每份十二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對外投資不得使用國家禁止出口技術
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下稱《規

定》），共34條，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規定》旨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對
外投資高質量發展，有效實施對外投資管理，保護投資者及其對外投資合法權益，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規定》明確提出投資者開展對外投資活動，不得出口、使用
國家禁止出口的貨物、技術、服務及相關數據。同時，可依法對外國採取的歧視性禁止、
限制或者其他類似措施實施反制。

司法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負責人昨日就《規定》答記者問時表示，《規定》
明確規定：對外投資工作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
全，統籌國內國際，健全對外投資管理服務體系，提升對外投資質量與水平，促進開放合
作、互利共贏。同時，重申中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推
進多雙邊投資合作機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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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促高質量對外開放
三大信號

市場化
《規定》明確 「投資者依法享
有對外投資自主權，自主決
策、自擔風險、自負盈虧」 。

國際化
《規定》強調 「推動產業鏈供
應鏈國際合作，反對單邊主義
和保護主義」 。

規範化
《規定》明確 「分類分級實施
全過程監管，加強風險防
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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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對外投資管理服
務體系，更好保障中國
對外投資合法權益。圖
為世界智能產業博覽會
展出的世界首款無線纜
箱式超節點。新華社

李家超晤哈國總統 推動金融創科合作


